
催告交房公告

河北华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：依据我方沈思宇与贵司于2016年8月20
日签署并生效的《商品房预定合同》，贵司应于2019年5月30日向我方
沈思宇交付河北省涞水县华银城人才家园（一期）2-5#幢1602房屋，
但贵司至今仍未向我方交房，此行为已构成对合同约定的严重违反，
严重损害了我方的合法权益，现我方沈思宇要求贵司立即履行交房义
务，特此向贵司发出正式催告。

催告人：沈思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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